关于2018年4月2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市中区水务局乐山市市中区临江镇临江河防洪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4月2日-2018年4月9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行政审批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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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及产生量

排放浓度及排放量

大

气

污

染

物

施工期

施工扬尘

TSP

无组织排放，少量

达标排放

机械废气

SO2、NOx、TSP

无组织排放，少量

达标排放

水

污

染

物

施工期

施工导流排水及基坑排水

SS

/

不对附近地表水体产生不利影响

混凝土工程废水

PH、SS

PH：12

/

/

SS：5000mg/L

3.112t

机械车辆冲洗废水

石油类、SS

石油类：50mg/L

0.046t

/

SS：3000mg/L

2.76t

固

体

废

弃

物

施工期

施工弃土

5.62万m3
/

生活垃圾

7.2t

/

噪

声

施工机械噪声

最大约为90dB(A)

达标排放

主要生态环境影响：

本次工程建设区总占地面积为72.71亩，其中永久占地64.07亩，施工临时占地8.64亩。永久占地、取土等临时占地都会对原地貌造成扰动，损坏土地和植被，形成局部裸露地表，导致农田生产力下降，水土流失加剧，影响局部陆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工程施工期间河道内水体泥沙扰动，悬浮物浓度增加，水体透明度下降，对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滤食性动物的滤食与呼吸有不利影响，浮游生物的数量会在施工区域、施工期间有所下降。总体上，工程施工对水生生态的影响和破坏是暂时的、可逆的。

建设期地面开挖对土壤产生扰动，遇降雨易发生水土流失；工程施工建设对景观协调性存在暂时性的不利影响。施工结束后做好环保措施，上述影响即可消除。堤防工程、建筑物工程、料场区、交通道路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破坏原地貌、土地及植被。

工程运行期对生态环境影响主要是永久占地对陆生生态影响。工程临时占用土地采取复耕措施，被施工破坏的植被可以通过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恢复。


















扬尘、噪声





扬尘、噪声、施工废水、固废





扬尘、噪声、水土流失





扬尘、噪声、施工废水、固废、水土流失





竣工验收








清障施工





扬尘、噪声、施工废水、固废、水土流失





围堰拆除








排涝工程





防洪堤施工





导流施工








